
你願意為我捨命麼？ 羅煜寰

經文：約13:31-38      (11/06講台)
主耶穌在最後晚餐上頒佈給新約時

代信徒的第一條命令：彼此相愛。

一、耶穌的宣告 (31-35)
主耶穌在世上「最後的晚餐」開頭並

不順利，門徒們不但自己沒按規矩洗

腳，又忘了禮數得幫夫子洗腳，彼得更

是拒絕夫子幫他洗腳；接著主耶穌預言

猶大將要出賣祂，門徒們一頭霧水，而

猶大仍然執迷不悟。按人的角度看，這

真是個令人灰心沮喪的時刻，沒想到底

下這一段被稱為「樓房講論」的記載，

竟是格外地溫馨感人。

 人子得了榮耀（31-32）
經上記載主耶穌等猶大出去了才開

始講論，許多人認為是主刻意不讓猶大

聽見這些寶貴的話語。我想我們的主並

不是小心眼，如果注意猶大出去的原因

和主耶穌講話的內容，你會發現它們是

息息相關的。主耶穌等待猶大確定背叛

之後，自己的犧牲已成定局，便說「如

今人子得了榮耀」。因為猶大是去和

仇敵商量如何逮補、審訊、殺害耶穌，

逾越節的羊羔即將被宰殺獻給上帝，人

子註定將完成榮耀的使命。

的確從人的角度看，當時是最令人

沮喪的時刻，門徒互爭大位、跌倒背

叛，主耶穌獨自面對十字架，卻向著眾

人展現出祂最溫柔的一面，安慰引導門

徒，明白當下處境。

主耶穌一口氣說了四次的“榮

耀”，其實各別有它的含意。“人子得

榮”指的是祂成為毫無瑕疵的逾越節

羊羔，完全順服天父直到離世。“父因

子榮”是因為終於世上出現一位完全

的義人，生活言行完全遵照神旨。“父

要榮子”是指加添耶穌力量走上十字

架，完成救贖供萬民瞻仰。“快快榮

子”則是不讓死亡拘禁耶穌，三天之內

便榮耀復活，不久後升天掌權。

換言之，主耶穌所說的榮耀是圍繞

著十字架的犧牲，也就是說受苦與得榮

是不可分的；沒有犧牲受苦的心志，是

不會得到神的提拔。信仰不是找到通往

天堂的捷徑，而是在虛己與謙卑當中遇

見神。

主為什麼要犧牲自己？為什麼要選

擇這麼艱苦的一條路？我們若仔細看

底下的經文可以發現，主自己透露了

「我怎樣愛你們…」，原來祂是為了

愛。使徒約翰後來說「神差祂獨生子到

世間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神愛我們

的心在此就顯明了。」(約壹4:9)

 同在時候不多（33）
主耶穌告訴門徒，相聚的時間有

限，他們要有心理準備。這句話當然是

提醒他們要注意主耶穌底下所要說的

話。

 你們彼此相愛（34-35）
這短短的兩節被視為主耶穌給予教

會的第一條命令，這當中賦予了教會的

屬性與職責。讓我們注意三件事：

首先，這是一條新命令 (34a)。臨別

之際，主耶穌並沒有吩咐他們熱心行

善、勤讀聖經、發揚教義，而是要他們

彼此相愛。主深知我們的軟弱，因此給

我們這一條“命令”。按著我們的本

性，愛是有先決條件的，必須有適當的

對象、方便的時間、舒服的感覺，我們

才願意去愛。但是這裡主耶穌告訴我

們，彼此相愛是一條命令。

其次，它必須以主的愛為標準

(34b)。這裡告訴了我們，為什麼主耶

穌稱它為“新”的命令。其實「愛神愛

人」原本就是舊約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

的總綱 (太22:40)，但是這裡主耶穌給

了一個新的標準，就是我們要像祂愛我

們一樣地彼此相愛。主的愛是什麼樣的

愛呢？那是無私的愛、行動的愛、寬恕

的愛、犧牲的愛。

反省一下在我們的服事當中，是否

真的不計較自己的利益，還是常常計算

“划不划得來”？是否只把愛心掛在

嘴上，連一根指頭都懶得動？是否坦然

饒恕得罪我們的弟兄，還是滿懷怨恨以

至於上帝無法接納我們的奉獻(太
5:24)？是否願意捨棄一些自認珍貴的

東西，只為了愛弟兄姊妹的緣故？

第三，這是基督徒的標誌 (35)。考

古發現初世紀文獻，在迫害信徒極盛時

期，仇視基督徒的著作中竟然出現這樣

的記載：「你看這批基督徒他們何等地

彼此相愛，甚至願意為彼此捨命！」今

天我們有否承續這項神聖的品格？有

多少人的愛心還能夠讓外邦人折服？

我們想到彼得這位大弟子，他曾經

被弟兄得罪，不堪其擾，跑去問夫子：

「我饒恕那傢伙到七次可以嗎？」當主

耶穌宣告所有門徒在祂受難的事上都

要跌倒時，彼得發誓說：「就算他們都

跌倒，我卻永不跌倒。」沒想到他竟是

跌得最慘的一位。我們必須瞭解，並不

是所有的人都喜歡這樣的帶頭弟兄，但

是奇妙的是，彼得後來不但是教會誕生

時的第一位傳道人，他更是耶路撒冷教

會的領袖人物。我想若不是其他的使徒

們遵照主的吩咐，在愛裡面包容接納

他，他不可能恢復原來的地位。彼得自

己後來寫道：「萬物的結局近了…最要

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

多的罪。」(彼前4:7-8)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埋怨與挑剔別

人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特異功能，隨時均

可信手拈來。但是主耶穌不要我們散佈

死亡的毒氣，而是要用愛心彼此建立。

二、 彼得的反應 (36-38)

 主往那裡去 (36)
彼得似乎很自然地忽略了“彼此相

愛”的命令，他只在意主的去向。

 我願意捨命 (37-38)
彼得出於護主心切，主耶穌卻澆了

他一盆冷水，肉體的熱心不能成事。

有時候服事者自認為可以為主成就

一番事業，把自己放在其他弟兄姐妹的

前面。主的心意卻是要我們彼此相愛，

若不彼此相愛，教會怎能同心合意地祈

求？彼此嫌隙卻給仇敵破壞的機會。

信徒的挑戰

在你說「主啊！我真愛你」之前，

想想我愛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嗎？我們

的聯結能讓人認出我們是基督徒嗎？


